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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天津市知识产权局文件

津知发运字〔2023〕22号

各区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滨海新区各开发区市场监管局

（知识产权局）：

为贯彻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

场经济体制的意见》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

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》，落实天津市知识产权局、天津市

财政局联合印发的《天津市“实施专利转化专项计划助力中小企

业创新发展”实施方案（2021-2023年）》，发挥国家知识产权运营

体系建设重点城市示范作用，进一步完善天津市知识产权运营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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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体系，以具有物理空间载体的区域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为牵

引，促进专利技术在中小企业转化运用。按照《天津市专利转化

专项资金实施细则》市知识产权局以备案奖补方式，对备案的区

域根据各区域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情况、中心承担工作任务情

况予以支持。现就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方案备案工作，具

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方案制定。以各区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滨海

新区各开发区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为单位自愿编制为期二

年的实施方案，明确二年总体目标、年度绩效目标、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方案备案。2023年 7月 31日前，各区市场监管局（知

识产权局）、滨海新区各开发区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将审

定的区域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实施方案（加盖公章）、相关工

作开展情况以函件形式报送市知识产权局备案。

（三）机构备案。2023年 7月 31日前，各区市场监管局（知

识产权局）、滨海新区各开发区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自行

确定区域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服务支撑机构（滨海新区、东丽

区不超过 3家，其他区域不超过 1家）。区域知识产权运营中心

建设服务支撑机构以函件形式报送市知识产权局备案，并附确定

过程相关文件。

（四）确定支持区域。市知识产权局根据备案的工作方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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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专家评审后确定资金支持区域及支持额度，后期对区域工作开

展情况进行绩效评估，并根据绩效评估结果核拨后续支持资金。

（五）签订任务合同。市知识产权局与确定支持的各区市场

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滨海新区各开发区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

权局）及服务支撑机构签订任务合同书。任务合同签订后，市知

识产权局执行合同向服务支撑机构拨付支持资金。

（六）监督检查。各区定期开展自查工作，建立绩效目标、

资金执行进度常态化监督机制。市知识产权局对获得资金支持的

区域开展绩效考核，对资金执行进度缓慢、工作任务和绩效目标

完成明显偏低的区域收回已拨付的支持资金。

二、备案材料要求

备案材料一式 5份，按顺序装订成册，加盖备案单位公章。

备案材料电子版提交至指定邮箱，邮件名称命名格式：深化知识

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/区域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+备案单位

名称。电子版材料应该包括全部备案材料的 PDF格式版本及

word格式版本。

备案材料纸件提交至：天津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（地址：天

津市滨海新区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开华道 22号普天创新园 2号楼,

联系电话：022-23039860）。

备案材料电子件发送至邮箱：zlzyzxjh@126.com。

三、资金支持

市知识产权局根据备案的工作方案，对方案完善、措施得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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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备一定工作基础，专利技术转化运用成效显著的区域择优给与

资金支持，获得资金支持的区域应安排不少于 1:1的区级配套资

金，并将资金统筹用于推进专利转化相关工作实施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，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高度，认识区域知识

产权运营中心建设的意义，按照时间节点、完成建设任务。

（二）保证建设质量。借区域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契机，

全面提升区域知识产权运用、保护、创造、服务能力和水平，强

化知识产权服务区域产业发展，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区建设。

（三）发挥建设效能。以服务区域重点产业为导向，构建聚

焦产业、汇聚资源、协同发展的专业化运营服务中心（平台），

打通知识产权创造、保护、运营、服务全链条，促进区域专利的

高效益运用、高水平服务等各项工作。

附件：完善天津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区域知识产权

运营中心工作备案指南

2023年 7月 1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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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备案主体

各区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滨海新区各开发区市场监

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。

二、备案条件

（一）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体系建设重点城市(城区)

备案主体为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体系建设重点城市(城区)知

识产权局；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运行高效顺畅，专利导航决策

机制完善，专利转化助推区域经济发展成效显著。

（二）区域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

备案主体为非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体系建设重点城市(城区)

的各区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滨海新区各开发区市场监管

局（知识产权局）；区域积极落实专利运用促进相关工作，具备

一定工作基础。

三、工作目标

支持区域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中心建设。支持行政区、功能区

建立区域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中心，以服务区域重点产业为导向，

促进区域专利的高效益运用、高水平服务等各项工作，支撑知识

产权转化运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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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体系建设重点城市(城区)

发挥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体系建设重点城市示范作用，进一步

深化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，发挥已有知识产权运营服

务体系建设成果效能，发挥中心服务创新主体作用。

1.持续发挥专利导航支持产业发展效能。充分发挥区域内各

类专利导航服务基地作用，完善重点产业专利导航工作对接机

制，加强成果运用，形成专利导航服务区域产业创新发展合力。

2.全面促进知识产权转化运用。充分利用现有知识产权运营

平台、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、知识产权运营机构，拓宽专利技

术供给，畅通专利转化渠道，完善专利转化服务，服务创新主体

便捷获得专利技术。

3.落实专利开放许可工作。鼓励、引导专利权人采用或参照

“开放许可”方式，发布开放许可专利信息，明确专利转让费用或

许可费用标准、支付方式等条件，提高专利转化效率。鼓励、引

导创新主体通过“开放许可”方式先试试后买，引进专利技术。

4.加大知识产权融资支持。完善现有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

策，探索面向产业集群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新模式，充分发挥现

有知识产权运营基金作用，加大对专利转化过程中的融资支持力

度。

5.推进专利产品备案工作。不断完善专利产品备案的引导政



- 7 -

策和支持措施，加大对企业专利产品备案的工作指导与宣传，鼓

励企业做好专利产品备案工作。推动专利产品备案工作与高价值

专利组合培育、优势示范企业培育、专利奖评选等工作协同推进。

6.提升专利转化专业能力。开展创新方法（TRIZ）、知识产

权师、技术经理人/经纪人等主题培训，加强专利转化专业人才

队伍建设。

7.强化知识产权保护。全面落实《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

实施意见》，完善区域专利行政保护体系建设，加强专利纠纷调

解裁决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，提高专利纠纷案件办理的数量

和质量，全面提升区域知识产权保护水平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。

（二）区域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

建设具有物理空间载体的区域知识产权运营中心，依托区域

知识产权运营中心，全面提升知识产权运用、保护、创造、服务

能力和水平，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区建设工作：

1.强化知识产权服务区域产业发展。围绕各区域特色产业、

优势产业实施专利导航，构建聚焦产业、汇聚资源、协同发展的

专业化运营服务平台（中心），打通知识产权创造、保护、运营、

服务全链条。

2.推进专利开放许可试点工作。鼓励、引导专利权人采用或

参照“开放许可”方式，发布开放许可专利信息，明确专利转让费

用或许可费用标准、支付方式等条件，提高专利转化效率。鼓励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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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导创新主体通过“开放许可”方式先试试后买，引进专利技术。

3.加强知识产权金融支持。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“入

园惠企”行动、“专精特新”专场对接活动，实现优质中小企业知

识产权融资需求全覆盖。有条件的区域可以研究出台知识产权质

押融资支持政策，建立“政企银保服”协调联动机制，探索知识产

权证券化。推动企业开展专利保险工作。

4.推进专利产品备案工作。不断完善专利产品备案的引导政

策和支持措施，加大对企业专利产品备案的工作指导与政策宣

传，鼓励企业做好专利产品备案工作。推动专利产品备案工作与

高价值专利组合培育、优势示范企业培育、专利奖评选等工作协

同推进。

5.强化知识产权保护。全面落实《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

实施意见》，完善区域专利行政保护体系建设，加强专利纠纷调

解裁决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，全面提升区域知识产权保护水

平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。

6.提升专利转化专业能力。开展创新方法（TRIZ）、知识产

权师、技术经理人/经纪人等主题培训，加强专利转化专业人才

队伍建设。

7.根据区域特点开展特色工作。结合各区域在科技创新、产

业发展、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特点，开展各类特色工作，如知识产

权创新创业发明与设计大赛特色分赛、知识产权文化建设、组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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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知识产权联盟、建设知识产权特色小镇等。

五、绩效指标

区域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须具备物理空间载体。区域知识

产权运营中心以服务区域重点产业为导向，促进区域专利的高质

量创造、高标准保护、高效益运用、高水平服务，支撑知识产权

转化运用。具体绩效指标如下：

（一）培育专利密集型产业。滨海新区完成专利产品备案数

量不少于 550 件/年，东丽区完成专利产品备案数量不少于 350

件/年，其他区域完成专利产品备案数量不少于 100项/年；

（二）推动专利开放许可试点工作。滨海新区、东丽区完成

开放许可专利数量不少于 100 项,其他区域完成开放许可专利数

量不少于 30项，促成专利开放许可达成不低于总量的 10%；

（三）开展知识产权金融创新。区域内专利质押融资金额及

专利质押数目年均增幅不低于 10%，专利保险投保数量不少于

10单；

（四）提升区域专利转化效能。滨海新区、东丽区创新主体

专利转让、许可次数年均增幅不低于 10%，其他区域创新主专利

转让、许可次数持续增长。



- 10 -

天津市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3年 7月 17日印发


